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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處理長照機構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案件裁罰基準 
中華民國 106年 11 月 30日府社福字第 1060249798號令發布 

●本府為落實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47條至第 59條之規定訂定本基準。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

項、第二項、

第三項 

一、長照機構違反第

二十三條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 

二、長照機構違反第

二十三條規定

者，除依前項規

定處罰外，並限

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三、未經許可設立為

長照機構，提供

長照服務者，除

依前二項規定

處罰外，並命其

歇業與公布其

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未經依法申請

許可而設立長

照機構之負責

人。 

居家式

機構 

身體照

顧、日常生

活照顧及

家事服務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限期一個月

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鍰，再限

期一個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醫事照護

服務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限期一個月

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一

個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再限

期一個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社區式

機構 

家庭托顧 居家環境

符合建築

法、消防

法及其相

關法規對

於集合住

宅或住宅

之規定。 

收容四

人以下

者。 

一、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

限期一個月內歇業，並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二、第二次以上違規：處新

臺幣十萬元罰鍰，再限

期一個月內歇業，並公

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

名。 

收容五

人以上

者。 

一、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限期一個月內歇業，並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二、第二次以上違規：處新

臺幣十二萬元罰鍰，再

限期一個月內歇業，並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居家環境

不符合建

築法、消

防法及其

相關法規

對於集合

住宅或住

宅之規

定。 

收容四

人以下

者。 

一、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

限期一個月內歇業，並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二、第二次以上違規：處新

臺幣十五萬元罰鍰，再

限期一個月內歇業，並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收容五

人以上

者。 

一、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

鍰，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 

二、第二次以上違規：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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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臺幣二十萬元罰鍰，再

限期一個月內歇業，並

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日間照

顧、團體

家屋、小

規模多機

能 

經公共安

全檢查合

格者、暫

無公共安

全之虞者

－非違章

建築、逃

生通道無

礙並備有

消防設備

及配置工

作人員符

合長期照

顧服務機

構設立標

準者。 

收容十

五人以

下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六萬

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十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收容十

六至三

十人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收容三

十一人

以上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八

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一

個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

及負責人姓名。 

有危害公

共安全之

虞、配置

工作人員

未符合長

期照顧服

務機構設

立標準

收容十

五人以

下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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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者。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收容十

六至三

十人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二

萬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八

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一

個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

及負責人姓名。 

收容三

十一人

以上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二十

四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

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住宿式機構 經公共安

全檢查合

格者、暫

無公共安

全之虞者

－非違章

建築、逃

生通道無

礙並備有

消防設備

及配置工

作人員符

合長期照

顧服務機

構設立標

準者。 

設置十

五床以

下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六萬

元罰鍰，限期六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再限期三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十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設置十

六至三

十床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限期六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再限期三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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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設置三

十一床

以上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限期六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罰鍰，再限期三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有危害公

共安全之

虞、配置

工作人員

未符合長

期照顧服

務機構設

立標準

者。 

設置十

五床以

下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十萬

元罰鍰，限期三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再限期二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設置十

六至三

十床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罰鍰，限期三個月內歇

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二十

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二個月

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設置三

十一床

以上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二十

五萬元罰鍰，限期三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罰鍰，再限期二個月內

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

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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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第三次以上違規：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機構之擴

充，未事先申請主

管機關許可。 

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改善，並應

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屆期未改善者再處

新臺幣十萬元罰鍰。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機構之遷

移，未事先申請主

管機關許可。 

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限期一個月內改善，並應

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屆期未改善者再處

新臺幣六萬元罰鍰。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經依法

申請許可

而設立長

照機構之

負責人。 

二、長照機構

之負責

人。 

未配合主管機關協

助進行收容轉介安

置。 

對於未配合主管機關協助進行收容轉介安置

者，強制實施之；其收容老人人數在五人以下，

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超過五人，每增加一人，

加重罰鍰新臺幣四萬元，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

為限。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四十

七條第一

項、第四項、

第五項 

一、長照機構違反第

四十四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二、長照機構違反第

四十四條規定

者，除依第一項

規定處罰外，並

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一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停業期

滿仍未改善

者，得廢止其設

立許可。 

長照機構之

負責人。 

長照機構對於長照

服務使用者有遺

棄、身心虐待、歧

視、傷害、違法限

制其人身自由或其

他侵害其權益之情

事。 

遺棄長照服務使用者。 一、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並應於

十四日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

三個月停業處分。 

三、停業期滿仍未改善

者，廢止其設立許

可。 

歧視長照服務使用者。 一、處新臺幣六萬元罰

鍰，再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並應於十

四日內提出改善

計畫書。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

三個月停業處分。 

三、停業期滿仍未改善

者，廢止其設立許

可。 

有身心虐待、傷害長照服

務使用者事實者。 

一、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並應於

十四日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

六個月停業處分。 

三、停業期滿仍未改善

者，廢止其設立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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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

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事。 

一、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並應於

十四日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

六個月停業處分。 

三、停業期滿仍未改善

者，廢止其設立許

可。 

長照機構違反第四

十四條規定，情節重

大者，得逕行廢止其

設立許可。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機構對於長照

服務使用者有遺

棄、身心虐待、歧

視、傷害、違法限

制其人身自由或其

他侵害其權益之情

事，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四十

八條 

長照機構違反許可

設立之標準時，應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再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廢止其設

立許可。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超收住民或超設床

位者。 

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 

超收五人以下或超設

五床以下。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六

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 

超收六至十五人或超

設六至十五床。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十

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 

超收十六人以上或超

設十六床以上。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工作人員不足或超

額僱用外籍看護工

者。 

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足或超額

僱用外籍看護工一人。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六

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足或超額

僱用外籍看護工二至

三人。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十

二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足或超額

僱用外籍看護工四至

五人。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二

十五萬元罰鍰，再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足或超額

僱用外籍看護工六人

以上。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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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基準 

寢室人數、面積、

床距不符規定者。 

一、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再限期

十四日內改善。 

收容住民資格不符

者。 

一、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再限期

十四日內改善。 

未經許可擅自變更

使用空間。 

一、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書，並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再限期

十四日內改善。 

違反上述多種違規

情形者。 

加重裁罰，最高處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為限。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四十

九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將

超收或擅自收取之

費用退還。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超額收費。 超額未滿新臺幣一千

元。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

退還超收費用。 

超額新臺幣一千元至

未滿五千元。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

退還超收費用。 

超額新臺幣五千元至

未滿一萬元。 

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並

退還超收費用。 

超額新臺幣一萬元至

未滿三萬元。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罰

鍰，並退還超收費用。 

超額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

鍰，並退還超收費用。 

擅立項目收費。 擅立一項，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每多一項增加

罰鍰三萬元，罰鍰總額以新台幣十五萬元為限，

並退還擅自收取之費用。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條 

非長照人員違反第

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提供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長照

服務特定項目，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服務提供

人員。 

非長照服務人員提

供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長照服務特

定項目。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 

長照機構違反第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

容留非長照人員提

供長照服務，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容留非長照人員提

供長照服務。 

容留非長照人員 1-2

人。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 

容留非長照人員 3-5

人。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容留非長照人員 6人

以上。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非長照機構違反第

二十七條規定，使

用長照機構名稱，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該機構之負責

人/代表人。 

非長照機構使用長

照機構名稱。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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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一條第一項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刊登或播放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各款

規定以外之廣告內

容或其廣告內容不

實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並得按次處罰。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機構停業、歇

業、復業或許可證

明登載事項變更，

未於事實發生日前

三十日內，報主管

機關核定。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第三次以上違規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刊登或播放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各款規

定以外之廣告內容

或其廣告內容不實

者。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第三次以上違規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一條第二項 

非長照機構違反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為長照服務之廣

告，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該機構之負責

人/代表人。 

非長照機構，刊登

長照服務之廣告。 

廣告內容未逾越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各款規

定 

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廣告內容逾越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各款規定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並

於十四日內改善。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二條 

長照機構於提供長

照服務時，未依第四

十二條規定簽訂書

面契約，或其契約內

容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依同條第二項所

定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規定者，應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機構於提供長

照服務時，未依規

定簽訂書面契約。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第三次以上違規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契約內容違反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規定

者。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第三次以上違規 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九條第

三項規定，於所

屬長照人員異

動時，未依限報

所在地主管機

關核定。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於

業務負責人因

故不能執行業

務時，未指定符

合資格人員代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所屬長照人員異動

時，未於異動之日

起三十日內報所在

地主管機關核定。 

處新臺幣六千元罰鍰。 

於業務負責人因故

不能執行業務時，

未指定符合資格人

員代理。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三個月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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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代理超過

三十日而未報

所在地主管機

關核定。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

規定，未與能及

時接受轉介或

提供必要醫療

服務之醫療機

構簽訂醫療服

務契約。 

四、所屬長照人員違

反第三十八條

規定，未就其提

供之長照服務

有關事項製作

紀錄、依法保

存。 

五、違反第三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之評

鑑、輔導、監

督、考核、檢查

或提供相關服

務資料之要求。 

長照機構違反

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八條規定

者，除依前項規定

處罰外，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一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停業處

分。 

代理超過三十日而

未報所在地主管機

關核定。 

一、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三個月停業處分。 

未與能及時接受轉

介或提供必要醫療

服務之醫療機構簽

訂醫療服務契約。 

一、處新臺幣六千元罰鍰，並限期二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停業處分。 

所屬長照人員違反

第三十八條規定，

未就其提供之長照

服務有關事項製作

紀錄、依法保存。 

一、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限期三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者，處六個月停業處分。 

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之評鑑、

輔導、監督、考核、

檢查或提供相關服

務資料之要求。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三條第三項 

長照機構依第三十

九條第一項接受評

鑑，評鑑不合格者，

應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機構住

宿式服務類之長照

機構，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其他服務類

之長照機構評鑑不

合格者，依第一項規

定處罰；屆期未改

善，並得按次連續處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機構住宿式服務類

(含住宿式之綜合

式服務類機構)之

長照機構評鑑不合

格者。 

限期三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屆期未改善  六萬元罰鍰。 

第二次屆期未改善  十二萬元罰鍰。 

第三次屆期未改善 三十萬元罰鍰。 

情節重大者，一年停業處分。 

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設立許可。 

一、居家式、社區

式(含社區式

及居家式之

綜合式機構)

限期三個月內改善。 

第一次屆期未改善  六千元罰鍰。 

第二次屆期未改善  一萬二千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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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情節重大者，得

處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業處分，停業

期滿仍未改善者，得

廢止其設立許可。 

服務類之長

照機構評鑑

不合格者。 

二、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

之長照機構

評鑑不合格

者。 

第三次屆期未改善 三萬元罰鍰。 

情節重大者，一年停業處分。 

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設立許可。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四條第一項 

長照人員違反第二

十條、長照機構業務

負責人違反第三十

條、長照機構違反第

四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且情

節重大者，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

處分。 

長照服務人

員。 

長照人員違法洩漏

對於因業務而知悉

或持有他人之秘

密。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

期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處三個月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之業

務負責人。 

長照機構業務負責

人未善盡督導責

任。 

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

期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處六個月停業處分。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未經長照服務使用

者之書面同意，對

其進行錄影、錄音

或攝影，並報導或

記載其姓名、出生

年月日、住（居）

所及其他足資辨別

身分之資訊；其無

法為意思表示者，

未經其法定代理人

或主要照顧之最近

親屬之書面同意。 

報導 1人 處新臺幣六千元罰鍰，並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

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處

一個月停業處分。 

報導 2-3 人 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罰

鍰，並限期一個月內改

善；屆期未改善且情節重

大者，處六個月停業處

分。 

報導 4人以上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屆期

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處

一年停業處分。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四條第二項 

長照機構違反第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未

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核定，即由已登錄之

所屬長照人員提供

長照服務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人員未報所在

地主管機關核定，

即由已登錄之所屬

長照人員提供長照

服務者。 

未報二人(含二人)以

下。 

處新臺幣六千元罰鍰。  

未報三人至五人。 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罰

鍰。 

未報六人至八人。 處新臺幣二萬四千元罰

鍰。 

未報九人(含九人)以

上。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五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三

十六條第一項、第三

十七條規定者，應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機構收取費

用，未開給載明收

費項目及金額之收

據。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六千元罰鍰。 

長照機構未將其設

立許可證明、收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95%B7%E6%9C%9F%E7%85%A7%E9%A1%A7%E6%9C%8D%E5%8B%99%E6%B3%95.htm#a19
http://www.6law.idv.tw/6law/law/%E9%95%B7%E6%9C%9F%E7%85%A7%E9%A1%A7%E6%9C%8D%E5%8B%99%E6%B3%95.htm#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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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鍰。 費、服務項目及主

管機關所設之陳情

管道等資訊，揭示

於機構內明顯處

所。 

屆期未改善者，每違反一項處新臺幣一萬元罰

鍰，罰鍰總額以新臺幣三萬元為限。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六條 

長照人員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得併處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停業處分；情節重大

者，並得廢止其證

明： 

一、執行業務時，為

不實之記載。 

二、將長照人員證明

租借他人使用。 

三、違反第四十四條

規定。 

長照服務人

員。 

執行業務時，為不

實之記載。 

一、處新臺幣六千元罰鍰，併處一個月停業處分。 

二、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廢止其證明。 

將長照人員證明租

借他人使用。 

一、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併處三個月停業處分。 

二、情節重大者，廢止其證明： 

(一)停業期間仍將證明租借他人使用。 

(二)經裁處後一年內再次將證明租借他人使

用。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事項。 

長照人員對長照服

務使用者有遺棄、

身心虐待、歧視、

傷害、違法限制其

人身自由或其他侵

害其權益之情事。 

遺棄長照服務使用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併

處三個月停業處分。 

歧視長照服務使用者。 處新臺幣六千元罰鍰。 

對長照服務使用者身

心虐待、傷害。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併

處一年停業處分。 

違法限制長照服務使

用者人身自由或其他

侵害其權益之情事。 

處新臺幣二萬元罰鍰，併

處六個月停業處分。 

上述情形，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廢止其

證明。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七條 

長照機構僱用未接

受第六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訓練之個人

看護者，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長照機構僱用未依

法訓練之個人看

護。 

僱用一至二人 處新臺幣三千元罰

鍰。 

僱用三至五人 處新臺幣六千元罰

鍰。 

僱用六至八人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

鍰。 

僱用九人以上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罰鍰。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一、長照人員未依

第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完成登

錄程序，即提

供長照服務

長照服務人

員。 

長照人員未完成登

錄程序，即提供長

照服務。 

處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長照人員證照效期

屆滿，未完成證照

之更新，提供長照

服務。 

逾期三個月內未更新。 處新臺幣三千元罰

鍰。 

逾期四至六個月未更新。 處新臺幣六千元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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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長照人員證照

效期屆滿，未

完成證照之更

新，提供長照

服務。 

逾期七個月至一年未更

新。 

處新臺幣一萬元罰

鍰。 

逾期一年以上未更新。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罰鍰。 

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五十

九條 

長照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廢止其

設立許可： 

一、因管理之明顯疏

失，情節重大，

致接受長照服

務者傷亡。 

二、所屬之長照人員

提供長照服

務，違反本法規

定，且情節重

大，並可歸責於

該機構。 

三、受停業處分而不

停業。 

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情節之認

定，應由主管機關

召開爭議處理會調

查，並應給予受調

查者陳述意見之機

會；爭議處理會之

組成，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長照機構之負

責人。 

因管理之明顯疏

失，情節重大，致

接受長照服務者傷

亡。 

由本府召開爭議處理會調查，依爭議處理會決議

辦理。 

所屬之長照人員提

供長照服務，違反

本法規定，且情節

重大，並可歸責於

該機構。 

由本府召開爭議處理會調查，依爭議處理會決議

辦理。 

受停業處分而不停

業。 

廢止其設立許可。 

 


